附件3.采购内容及要求
一、采购内容：
	包号
	产品
	产品要求
	单位
	年预计用量（单位量）
	备注

	1
	鸡肉肠
	色泽均匀，肠体饱满无破损，无异味、无杂质，口感弹嫩，淀粉含量≤10g/100g，食品名称与实际原料一致。
	kg
	1600
	经销商需提供授权证明

	
	牛肉风味肠
	色泽均匀，肠体饱满无破损，具有牛肉风味，无异味、无杂质，淀粉含量≤10g/100g，食品名称与实际原料一致。
	kg
	3400
	

	2
	鸡肉火腿片
	圆形，直径8-10cm，单片克重约20g，切片均匀，肉质紧实，无松散、无焦边、无异味，淀粉含量≤10g/100g，食品名称与实际原料一致。
	kg
	7100
	经销商需提供授权证明

	
	牛肉风味火腿片
	圆形，直径8-10cm，单片克重约20g，切片均匀，具有牛肉风味，肉质紧实，无松散、无焦边、无异味，淀粉含量≤10g/100g，食品名称与实际原料一致。
	kg
	7500
	

	3
	烟鸡胸
（熟肉）
	去皮，色泽呈烟熏浅棕色，肉质鲜嫩，纹理清晰，具有烟熏风味，无焦糊、无异味、无淤血，非合成肉，食品名称与实际原料一致。
	kg
	4100
	经销商需提供授权证明

	
	烟鸭胸
（熟肉）
	带皮，色泽呈烟熏深棕色，肉质紧实有弹性，纹理清晰，烟熏风味纯正，无焦糊、无异味、无淤血，非合成肉，食品名称与实际原料一致。
	kg
	3200
	

	4
	卤牛肉
（熟肉）
	原切肉，色泽呈酱红色，卤香浓郁，肉质紧实，切片不松散，无肥油、无筋膜、无异味，无亚硝酸盐超标，食品名称与实际原料一致。
	kg
	1500
	经销商需提供授权证明

	
	熟制调味牛肉
	原切肉，调味：黑椒、孜然等，肉质鲜嫩，无柴梗感，无异物、无异味，无食品添加剂超标，食品名称与实际原料一致。
	kg
	200
	

	5
	原切牛排
	原切无拼接，纹理自然，部位：上脑，单片克重130g±5g/片，直径约130mm，色泽呈新鲜牛肉色（冷冻品呈浅褐色，解冻后恢复正常），无血水过多、无筋膜过多、无异味、无变质。
	片
	16000
	经销商需提供授权证明

	6
	清真去骨冻鸡腿肉
	有清真标识，去骨带皮，肉质呈淡粉色，无淤血、无碎肉、无异味，解冻后肉质有弹性，无注水、无变质、无防腐剂，含冰量≤10%。
	kg
	41000
	经销商需提供授权证明

	
	带骨冻鸡腿
	带骨带皮，形态完整，大小均匀，肉质呈淡粉色，无淤血、无断裂、无异味，解冻后肉质紧实，无注水、无变质、无防腐剂，含冰量≤10%。
	kg
	3000
	

	7
	冻带皮五花肉片
	原切肉，不调味，带皮五花肉,无毛及毛桩,肉质鲜嫩,严禁使用俄罗斯猪肉，无注水,变质，含冰量≤10%,参考尺寸：长5cm,宽4cm,厚0.3cm。
	kg
	2000
	经销商需提供授权证明

	
	冻去皮五花肉片
	原切肉，不调味，去皮皮五花肉,无毛及毛桩,肉质鲜嫩,严禁使用俄罗斯猪肉.无注水,变质，含冰量≤10%,参考尺寸：长5cm,宽4cm,厚0.3cm。
	kg
	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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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冻鸡腿肉丁(大)
	原切肉，不调味，冻鸡腿肉,去骨带皮,肉质鲜嫩呈淡粉色,无淤血,无异味,解冻后肉质有弹性,无注水,无变质,无防腐剂,含冰量≤10％.参考尺寸：长4cm,宽4cm。
	kg
	2000
	经销商需提供授权证明

	
	冻鸡腿肉丁(小)
	原切肉，不调味，冻鸡腿肉,去骨带皮,肉质鲜嫩呈淡粉色,无淤血,无异味,解冻后肉质有弹性,无注水,无变质,无防腐剂,含冰量≤10％.参考尺寸：长3cm*宽3cm。
	kg
	2000
	

	
	冻鸡胸片
	原切肉，不调味，冻鸡胸肉,无骨无皮,肉质鲜嫩,无淤血,无异味,解冻后肉质有弹性,无注水,无变质,无防腐剂,含冰量≤10％.参考尺寸：长4cm,宽2.5cm.厚0.3cm。
	kg
	2000
	

	
	冻鸡胸丝
	原切肉，不调味，冻鸡胸肉,无骨无皮,肉质鲜嫩,无淤血,无异味,解冻后肉质有弹性,无注水,无变质,无防腐剂,含冰量≤10％.参考尺寸：长6cm*宽0.5cm*厚0.5cm。
	kg
	2000
	


二、要求：
（一）产品要求
1.产品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及规定，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重庆市现行食品安全等相关规定，并能提供权威机构要求的质量、标准证明。   
2.产品应出自市面正规渠道，切勿供应冒用商标、仿制、改期等有悖食品相关管理规定的产品。
3.外包装：独立包装袋上有保质期、生产日期、配料表等必要信息要按照《GB-7718-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-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中有关规定执行（如标准更新或调整，以最新版本为准；上述标准未能涵盖产品技术要求的，按照相应的中国国家标准、中国行业标准中的较高标准执行），无漏袋、漏气等现象，产品包装易打开、不易爆袋，包装须清洁、无破损、牢固、上面的文字应字迹清楚。
4.内容物：不得含有金属、石子、毛发等异物。
（二）资质要求
1.型式检验报告
型式检验应按照该产品标签中标注的执行标准进行全项检测，通常包含感官指标、净含量、理化指标、微生物指标（指示菌、致病菌）、污染物指标和食品添加剂等内容。
型式检验的检测频率应执行该产品标签中标注的执行标准的要求，如该标准未明确规定，则应执行该产品所在申证单元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中的相关规定，如上述标准规范均无明确规定的，则该产品的型式检验至少每年开展一次。
型式检验应委托具备资质CMA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，检验报告应加盖CMA的印章。
2.出厂检验报告
出厂检验项目应遵循该产品标签中标注的执行标准，通常包含感官指标、净含量、理化指标和微生物指标等内容。如该标准未明确规定，则应执行该产品所在申证单元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中的相关规定。 
出厂检验报告应为每种产品每批次单独出具。 
出厂检验通常由该产品的生产企业自行检验，检验报告应加盖生产企业的公章或检验检测章。
3.进口商品必须有官方通关手续及检验检疫证明，以及我公司所要求的其它资料，供应商应提交进口商品的上述证明复印件(需加盖供应商公章)供我公司备案。
（三）其他要求
1.交货期限：根据我公司订单按要求送货。
2.项目地点：重庆中航食品有限责任公司。
3.验收标准：执行我公司的货物验收标准。
4.供应商须确保其交付给我公司的产品符合中国民航有关安全的规定，并且产品中未夹带可能对航空器或乘客造成危害的其它物品。

